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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4月 24日 星期四 案件部主办 见习编辑 徐 迪 见习美编 梁心慈

公 告
人民法院报2025年4月24日（总第9736期）

本院于 2025年 4月 1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天津柏洋船务有限
公司、申请人揭阳市鸿盛物流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

限制基金的申请。申请人天津柏洋船务有限公司、申请人揭阳市

鸿盛物流有限公司称：2025年 3月 7日，申请人天津柏洋船务有限

公司所有、申请人揭阳市鸿盛物流有限公司光船承租的“飞达

138”轮在从福州驶往上海的航程中，在上海水域与“CAPE LEG-

ACY”轮发生碰撞事故，致后者船体破损并搁浅，船载货物部分受

损。初步估计“CAPE LEGACY”轮损失为人民币 3,000万元左右。

“飞达 138”轮为中国籍船舶，8629总吨。申请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商法》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向本院申请设

立数额为 1,524,543 特别提款权及该款项自事故发生之日（2025

年 3月 7日）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相应利息的非人身伤亡赔偿

责任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。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

系人，对申请人天津柏洋船务有限公司、申请人揭阳市鸿盛物流

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，应当自公告

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；对申请人天津柏洋船务有限

公司、申请人揭阳市鸿盛物流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

制基金无异议的，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，应当自公告之日起

60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。逾期不登

记的，视为放弃债权，不得在基金中受偿。本院地址：上海市浦东

新区迎春路 567 号；联系电话：（021）68567567-4114、4115；联系

人：林焱、倪梦婕；邮政编码：200135。 上海海事法院

金骁雯（中国籍，现居住加拿大）：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高静、

金子恩（DAVID ZIEN JIN）与被上诉人金红、宋家顺、金骁雯

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，现已经审理终结。因无法以其他方

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，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八十三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，文书判决

内容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2，215

元，由上诉人高静、金子恩（DAVID ZIEN JIN）共同负担。本判

决为终审判决。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刘金林（加拿大籍），陈林（加拿大籍），刘骋（加拿大籍）：本院受

理原告刘金才，刘奕佳诉被告刘金明、叶木兰、刘晔、刘金林、陈林、

刘骋、刘奕俊共有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
（2024）沪0109民初8885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60日内来本
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
后30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
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
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，上海东亮大酒店有限

公司，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，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
司，黄怀吉[R305502（6）]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天津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翁臣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

司、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上海东亮大酒店有限公

司、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

司、刘云、黄怀吉、黄清、阚家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4）沪 0115 民初 42006 号民事
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上

海东亮大酒店有限公司、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、长沙国

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黄怀吉 60
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
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上海东亮大酒店有限公司、

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可
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黄怀吉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
律效力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上海纪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，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

限公司，黄怀吉[R305502（6）]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天津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方华实业发展有限公

司、上海纪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

公司、刘云、黄怀吉、黄清、阚家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
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4）沪 0115 民初 41977 号民
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上海纪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

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黄

怀吉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
本判决，上海纪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

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，黄怀吉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
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。逾期本判
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上海弘宇实业有限公司，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，黄怀

吉[R305502（6）]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嘉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弘宇实

业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、刘云、黄怀吉、黄清、

阚家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
送达（2024）沪 0115 民初 4197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上

海弘宇实业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 30 日内来本
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黄怀吉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上海弘宇实业有限公司、长沙国

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黄怀吉可在公告

期满后 30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金融法
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，上海东亮大酒店有限

公司，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，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
司，黄怀吉[R305502（6）]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天津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星火开发区建筑安装工程有

限公司、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上海东亮大酒店有

限公司、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

公司、刘云、黄怀吉、黄清、阚家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
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4）沪 0115 民初 41975 号民
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

上海东亮大酒店有限公司、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、长沙

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黄怀吉
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
决，上海吉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、上海东亮大酒店有限公

司、上海楠博稳房产咨询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

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黄怀吉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，向本
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
法律效力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开封嘉斯茂数码有限公司，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，黄

怀吉[R305502（6）]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上海吉汉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开封嘉斯茂

数码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、刘云、黄怀吉、黄清、

阚家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
送达（2024）沪 0115 民初 4197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开

封嘉斯茂数码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星城置业有限公司 30日内来本
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黄怀吉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开封嘉斯茂数码有限公司、长沙国中

星城置业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，黄怀吉可在公告期满

后 30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。逾期
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莱弗斯（成都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莱弗斯基因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中国台湾），刘朝晖（TIMOTHY ZHAOHUI LIU）（美国，护照号
码：506033509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同腾睿杰（上海）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诉被告莱弗斯（成都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莱弗斯基因股份有限

公司（中国台湾），刘朝晖（TIMOTHY ZHAOHUI LIU）（美国，

护照号码：506033509）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
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4）沪 0115民初 41756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
公告之日起，60日内来本院自贸区法庭（上海市浦东新区唐兴路

1000号）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莱弗

斯（成都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，莱弗斯基因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中 国 台 湾），刘 朝 晖（TIMOTHY ZHAOHUI

LIU）（美国，护照号码：506033509）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，向本
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Andrew Shi 施璇泽（英国）：本院受理王伊莎诉顾耀、樊

鹏、Andrew Shi 施璇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，上诉人王伊莎就

（2024）沪 0104 民初 5629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。现依法向你 An-

drew Shi 施璇泽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
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，逾期将

依法审理。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
昆山正桦电子有限公司，陈鸿璋（中国台湾地区）：本院受理和

运（上海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昆山正桦电子有限公司，和锲电子

（昆山）有限公司，陈鸿璋（中国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：01****

95）保理合同纠纷一案，上诉人和锲电子（昆山）有限公司就（2024）

沪0115民初5024号判决书提起上诉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

状副本。昆山正桦电子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

达，陈鸿璋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昆山正桦电子有限公

司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陈鸿璋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，逾期将依法审理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邱金芳（此人在境外），邱佳（加拿大），邱倜（加拿大）：本院受

理邱金康，邱玉美诉邱金芳（此人在境外），邱佳（加拿大），邱倜（加

拿大），邱玉霞，洪荧，邱虹，邱晨，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
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

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8 月 5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

定休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康定路 1111号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

判。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
周晔（此人在境外）：本院受理叶建壮诉周晔（此人在境外）共

有、法定继承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。并定于举

证期满后 2025 年 8 月 6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本院（延

安东路 1234号）1206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
陈淑靓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原告李中元诉被告陈淑靓（中国香

港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
举证通知书、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60日即视为送
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。并定于 2025年 8

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（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）西漕第二十一

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许凤鸣（中国香港）：本院受理汪敏、冯铭涛、许雪凤、冯诗逸诉许凤

鸣共有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
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5年8

月4日上午9时15分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审判大楼7楼第24法

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
杨玉香，杨玉珍（此人在境外）：本院受理杨玉兰，杨宝平诉杨

玉香，杨玉珍，杨玉妹遗嘱继承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
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

后 30 日内。并定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（上海市浦东新

区杨源路 218号）西漕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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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小学生在校受伤，学校并

非必须担责
——赵小某诉某学校侵权

责任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某日放学时，12 周岁的六年级

学生赵小某自教室下楼行至教学楼
三楼与二楼楼梯间平台时，从楼梯
台阶上摔倒，带队老师随即联系家
长并陪同送医。经诊断，赵小某牙
齿受损、嘴唇挫伤擦伤，门诊治疗
及复查后，医嘱建议为 18 周岁后
牙桩冠修复。

赵小某以学校在放学过程中未
有 老 师 在 教 室 至 校 门 路 段 组 织 秩
序，存在监管不力为由，诉至人民
法院，要求判令学校赔偿医疗费、
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等合计 8 万元。

经审理查明，赵小某所在班级
课 前 课 后 常 态 化 进 行 安 全 警 示 教
育，每周进行安全卫生教育。《安
全警示教育记录》 中多次向学生强
调“不在楼梯上打闹，按序行走”
等内容。事发地点楼梯上下行左右
黄黑分界线清晰，多处台阶及墙面
张贴有“小心台阶”“不争不抢不
打闹”等提示，地面亦印有“文明
礼让、有序通行”的字样。

【裁判结果】
审理法院认为，根据现场勘验

结果及证据，赵小某摔倒受伤并非
楼梯等设施场所本身缺陷导致。学
校已多次对学生进行了校园安全教
育宣传，楼梯、墙面等地方张贴了
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，尽到了学校
的 教 育 职 责 ； 在 赵 小 某 受 到 损 害
后 ， 学 校 亦 及 时 采 取 了 通 知 家 长 、

陪 同 就 医 、 调 查 事 发 经 过 等 措 施 ，
履行了学校必要的管理职责。赵小
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应对学校未尽教
育、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，现其
未 能 提 供 证 据 证 明 学 校 存 在 过 错 ，
应 承 担 举 证 不 能 的 不 利 后 果 。 据
此，审理法院判决驳回赵小某的诉
讼请求。

【典型意义】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》 第

一 千 二 百 条 规 定 ：“ 限 制 民 事 行 为
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
习、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，学校
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、管
理 职 责 的 ，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。”
校园伤害事件中认定侵权责任，不
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即认定学校
一定具有责任，而是应当结合未成
年人受伤害原因、学校是否已进行
常态化安全教育、相关场所设施有
无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、事发后有
无在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并陪同就医
等 因 素 进 行 综 合 判 断 ， 避 免 产 生

“ 学 生 在 学 校 受 伤 ， 学 校 必 然 担
责”的错误认识。本案裁判贯彻了

“ 依 法 引 领 校 园 保 护 ” 要 求 ， 运 用
“小案例”阐释“大道理”，充分发
挥了司法引领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
作用。

案例二
学校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

的，不承担侵权责任
——王小某诉张小某、夏

某、某小学健康权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王 小 某 、 张 小 某 系 某 小 学 学

生。某日中午 12 点左右，王小某
在学校走廊与张小某玩耍，在玩耍
过 程 中 张 小 某 对 王 小 某 进 行 了 推
拉，导致王小某摔倒在地受伤。事
发后，某小学立即将王小某送往医
院救治，经医院诊断为牙齿受损，
产 生 治 疗 费 用 （张 小 某 已 代 付）。
经鉴定，尚需后续治疗费用约 1.5
万元。

事发前，某小学已通过各种形
式 对 学 生 以 及 家 长 进 行 了 安 全 防
范、注意事项等的宣传教育，同时
制定了从 7:30 至 18:00 期间各时间
段校园各地点的详细值日安排。事
发后，某小学也组织双方家长多次
协商解决。因对于赔偿事宜未能达
成 一 致 意 见 ， 王 小 某 诉 至 人 民 法
院，要求张小某监护人夏某赔偿后
续治疗费用，某小学承担相应的补
充责任。

【裁判结果】
审理法院认为，事发时，王小

某和张小某均为 7 周岁，属于无民
事行为能力人。王小某及张小某在
某小学就读期间，于中午自由活动
时 间 在 校 内 玩 耍 ， 在 王 小 某 离 开
时，因张小某突然拉王小某，导致
王小某摔倒、牙齿受损，张小某虽
然 没 有 故 意 伤 害 王 小 某 的 主 观 心
态，但其在玩耍过程中因推拉导致
王小某受伤是客观事实。因此，对
王小某的受伤，张小某监护人应承
担 55%的责任。关于某小学应否承
担责任，本案中，某小学制定了规
范的安全规章制度，教学中多次对
学生进行了日常安全教育，专门安

排教师巡视以维护校园安全，事发
区域也有值班老师巡逻。王小某与
张小某是在正常玩耍过程中，因张
小 某 无 意 的 动 作 导 致 王 小 某 受 伤 ，
事 发 突 然 ， 某 小 学 难 以 预 料 和 预
防。事发后某小学及时将王小某送
医、通知其法定代理人，并多次组
织双方家长协商。因此，某小学已
尽到了教育、管理职责，不应承担
责任。综上，审理法院判决由张小
某 监 护 人 赔 偿 王 小 某 损 失 8000 余
元，驳回王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【典型意义】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》 第

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九 条 规 定 ：“ 无 民 事
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
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到人
身损害的，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
教 育 机 构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； 但
是，能够证明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
的，不承担侵权责任。”8 周岁以下
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，自我保
护 能 力 较 弱 ， 其 在 教 育 机 构 学 习 、
生 活 期 间 ， 为 充 分 保 护 其 合 法 权
益 ，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》 设
立特殊保护机制，即对教育机构采
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。但在司法
适用中，不能无限扩大教育机构教
育、管理职责的范围，如果教育机
构已经在安全防范、安全教育、安
保制度、安全设施场所、安全管理
措 施 等 方 面 尽 到 教 育 、 管 理 职 责 ，
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其不承担侵权
责任，保障和支持其开展正常的教
学管理活动。

案例三
学校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校

园暴力行为，需要承担与其过
错相应的侵权责任

——张小某诉蒋小某、某
中学等健康权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张小某、蒋小某、王小某均系

某中学八年级学生。某日课间休息
时 ， 蒋 小 某 与 王 小 某 发 生 口 角 争
执，蒋小某将王小某击倒在地后又
骑坐在王小某脖颈处，持续用拳击
打王小某。张小某路过此处，见一
旁 的 教 师 休 息 室 内 没 有 班 主 任 老
师 ， 便 自 行 上 前 试 图 将 蒋 小 某 拉
离。蒋小某突然回身，挥拳击中张
小某左眼。后某中学将张小某送至
医院救治。经鉴定，张小某左眼外
伤，构成人体损伤十级残疾。张小
某诉至人民法院，要求蒋小某及其
父母、某中学赔偿损失共计 21 万
余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审理法院认为，本案侵害事实

由蒋小某直接导致。事发时，蒋小
某作为一名八年级学生，应当具备
一 定 的 辨 别 是 非 和 控 制 情 绪 的 能
力 ， 但 却 在 课 间 对 同 学 实 施 殴 打 ，
并 对 出 面 劝 阻 的 张 小 某 挥 拳 相 向 ，
行为冲动，未计后果，对损害事实
的发生具有主要过错，因蒋小某系
未成年人，故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
责任。张小某面对校园暴力，能够
出 手 制 止 ， 帮 助 同 学 ， 不 仅 无 过
错，还应予以褒扬。蒋小某因琐事
在课间休息期间殴打同学，该殴打
行 为 持 续 期 间 ， 有 数 名 学 生 围 观 ，

未有老师发现并予以劝阻。某中学
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，没有针对本
校学生的具体情况，对课间加以必
要的严格管理，也没有密切关注学
生动态，没有做到及时发现和防止
学生间的冲突加剧，以致发生本案
的后果，故某中学在履行教育管理
职责时存在不足，亦应对本案的后
果承担一定的责任。

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、致害
原因及本案实际情况，判决蒋小某
父母承担 70%的赔偿责任，某中学
承担 30%的赔偿责任。

【典型意义】
校园暴力行为会对未成年人身

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。学校作为防
控校园暴力的重要一方，需建立严
格的监督和反馈机制，遏制校园暴
力事件的发生。本案中，学校未及
时发现并制止发生在学校走廊的殴
打 行 为 ， 学 校 的 安 保 措 施 存 有 漏
洞，应当视为学校未尽到教育、管
理职责，对于受害方遭受的各项损
失，学校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
赔偿责任。本案通过司法裁判，进
一步明晰学校在校园暴力事件中的
责任边界，督促学校建立有效的校
园暴力防控机制。同时，对未成年
人制止校园暴力的行为予以正面评
价，体现守望相助的价值导向。

案例四
中学生课间踢球意外受伤

时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
——林小某诉陈小某、某

中学等健康权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林 小 某 是 某 中 学 高 三 年 级 学

生，陈小某系该校高一年级学生。
某日午休期间，林小某与陈小某在
学校操场参加由学生们自发组织的
足球活动，二人分属不同队伍。林
小某接到传球后快速带球从右侧进
攻，倒地铲球时与防守的陈小某接
触，林小某倒地受伤。

林小某认为其被陈小某踢到受
伤 ， 某 中 学 未 尽 到 教 育 、 管 理 职
责，遂以陈小某及其监护人和某中
学为被告诉至人民法院，要求陈小
某及其监护人、某中学共同赔偿损
失 59 万余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审理法院认为，林小某与陈小

某等人正在进行的足球对抗比赛多
人参加，具有群体性、对抗性，并
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，属于“具
有 一 定 风 险 的 文 体 活 动 ”； 林 小 某
事发时年满 17 周岁，陈小某事发时
年满 15 周岁，二人均参加过规范的
足球训练，具有多年踢球经验，对
于参与足球运动潜在的危险和可能
的 损 害 理 应 具 有 预 见 和 认 知 的 能
力；本案所涉足球活动系学生自发
组织，林小某、陈小某自愿组队参
与意味着自愿承受足球活动可能导
致的损害后果，因此可以认定林小
某参与案涉足球活动属于自甘风险
行为。本案中，林小某快速跑动中
倒地触球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，与
上前防守的陈小某相接触，陈小某
并无加速、踢踹、动作过大等明显
违反足球规则的动作，因此现有证
据不足以认定陈小某在损害发生时

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，故陈小某监
护人对于林小某所受损害不应承担侵
权 责 任 。 关 于 某 中 学 应 否 承 担 责 任 。
事发时林小某已满 17 周岁，系在午休
期 间 与 同 学 自 发 踢 球 受 到 人 身 伤 害 。
经查，某中学足球场验收合格，日常
教学活动中重视法治教育，给学生以
安全提示，事发后配合林小某解决相
关事宜。故某中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
责，不应承担侵权责任。综上，审理
法院判决驳回林小某的诉讼请求。

【典型意义】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》 第 一

千 一 百 七 十 六 条 规 定 ：“ 自 愿 参 加 具
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，因其他参加
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，受害人不得请
求 其 他 参 加 者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； 但 是 ，
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
重大过失的除外。活动组织者的责任
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
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。”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民 法 典》 第 一 千 二 百 条 规 定 ：

“ 限 制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在 学 校 或 者 其
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到人身
损害，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
教育、管理职责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
任 。” 高 中 生 系 限 制 民 事 行 为 能 力
人，相较于初中生及小学生，对于经
常参与的日常体育活动可能的风险已
经有较为清晰的认知，本案适用第一
千 一 百 七 十 六 条 规 定 的 自 甘 风 险 原
则，强调参与者对于风险的预判，有
助于提示高年级学生注意预防体育活
动给身体造成损伤的危险。同时，本
案中足球比赛系学生自发组织，学校
不属于活动组织者，故不适用第一千
一百九十八条规定，而是适用第一千
二百条规定。本案根据各方提交的证
据，具体分析学校有无尽到教育、管
理职责，避免过分苛责学校，从而倡
导学校鼓励学生课间自由活动，引导
未成年人在校园内健康快乐成长。

案例五
学校不因实施合理的教育惩

戒行为而承担侵权责任
——李小某诉某学校教育机

构责任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李小某为某学校一年级学生。某

日，因李小某在校期间扎、咬其他同
学，某学校老师在放学时间与涉事家
长进行沟通，并在班会上让李小某向
其 他 同 学 道 歉 ， 因 李 小 某 态 度 不 诚
恳，再次要求李小某郑重道歉。李小
某监护人认为某学校老师当众指责李
小某、不听李小某解释、无理要求李
小某当众反复道歉，造成李小某心理
严 重 伤 害 ， 致 使 李 小 某 持 续 情 绪 低
落 、 无 法 正 常 返 校 。 经 多 次 交 涉 无
果，李小某将某学校诉至人民法院，
要求某学校赔偿损失 2 万余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审理法院认为，某学校老师批评

并要求李小某向同学道歉的行为，属
于教师正常行使教育惩戒权，本案现
有情形不足以证明某学校对李小某的
管理行为存在超越或滥用教师教育惩
戒权的情形，故判决驳回李小某的诉
讼请求。

【典型意义】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法》 第 二

十九条规定，学校对受教育者有实施

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。2024 年 8 月 26
日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
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
队 伍 建 设 的 意 见》 亦 规 定 ：“ 维 护 教
师 教 育 惩 戒 权 ， 支 持 教 师 积 极 管 教 。
学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履行
教 育 职 责 。” 同 时 ， 教 育 部 发 布 的

《中 小 学 教 育 惩 戒 规 则 （试 行） 》 第
八条明确规定了教师在课堂教学、日
常管理中，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
的 学 生 可 以 当 场 实 施 “ 责 令 赔 礼 道
歉、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”等教育惩
戒。本案中，老师要求李小某向其他
同学当众赔礼道歉未超出合理的教育
惩戒措施范畴。本案依法作出相应判
决，对于支持并保障学校依法履行教
育 管 理 职 责 ， 规 范 学 校 、 教 师 、 学
生、家长等各方行为具有重要的规则
引领和示范意义。

案例六
家长以监督为名虚构事实诋

毁学校的应承担侵权责任
——某小学诉张某某网络侵

权责任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张某某的儿子在某小学就读。张

某某认为其儿子在校期间，学校教师
存在霸凌、孤立行为，遂不断在多个
社交媒体发布文字和视频，控诉某小
学的教师孤立、霸凌孩子，及该校存
在权钱交易、违规招生、迫害优秀教
师等情况，言辞激烈且具有明确的指
向性。

某小学认为张某某虚构事实，在
网络上广泛传播，具有明显误导性，
严重侵犯某小学的名誉权，遂以张某
某为被告诉至人民法院，要求张某某
书面赔礼道歉，并赔偿某小学为制止
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。

【裁判结果】
审理法院认为，张某某在公开社

交媒体平台发布针对某小学的文章与
视频，具有明确的指向性。之前经张
某某多次投诉，校方、教委进行调查
核 实 后 ， 张 某 某 所 反 映 的 问 题 不 属
实 。 诉 讼 中 ， 张 某 某 亦 无 其 他 证 据
证 明 某 小 学 存 在 张 某 某 所 称 的 行
为 。 故 张 某 某 通 过 网 络 公 共 平 台 发
布 包 含 侮 辱 性 言 辞 的 涉 案 内 容 ， 且
对 于 言 论 中 涉 及 的 内 容 未 能 提 交 证
据 证 明 其 客 观 真 实 ， 构 成 侮 辱 诽
谤 。 该 内 容 被 广 泛 浏 览 传 播 ， 势 必
导 致 某 小 学 社 会 评 价 降 低 ， 侵 犯 某
小 学 名 誉 权 。 综 上 ， 审 理 法 院 判 决
张 某 某 向 某 小 学 书 面 赔 礼 道 歉 ， 并
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。

【典型意义】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》 第 一

千 零 二 十 四 条 规 定 ：“ 民 事 主 体 享 有
名 誉 权 。 任 何 组 织 或 者 个 人 不 得 以
侮 辱 、 诽 谤 等 方 式 侵 害 他 人 的 名 誉
权 。” 家 长 作 为 孩 子 健 康 成 长 的 第 一
责 任 人 ， 具 有 对 学 校 教 育 方 式 与 教
学 内 容 进 行 合 理 监 督 及 合 法 维 权 的
权 利 。 但 是 ， 当 家 长 不 认 可 学 校 的
教 育 方 式 与 相 关 部 门 的 处 理 结 果
时 ， 应 当 以 合 理 合 法 的 方 式 表 达 诉
求 ， 保 证 所 述 内 容 理 性 、 客 观 、 真
实 ， 不 得 侵 犯 他 人 名 誉 权 。 本 案 明
确 了 家 长 对 学 校 管 理 教 育 行 为 进 行
舆 论 监 督 的 边 界 ， 对 于 构 建 良 好 家
校关系具有引导意义。


